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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断伸向妇女儿童的黑手
以案释法为?女儿童依法维权提供法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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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在?女儿童权益保护中较为突出并广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主要包括未成年人及女童人身权益、 ?女婚姻家庭权益、 校园欺凌、 家庭暴力、 农村?女土地权

益、 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等， 妥善解决这些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 才能真正体现各级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坚持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秉承儿童优先原则， 主动作为， 密切协作， 为解决涉及?女儿童权益的类似案件提供示

范， 为更??女儿童依法维权提供法律指引。

本期 “专家坐堂” 通过以案释法， 提升?女工作者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依法维护?女儿童权益的能力，

引导广大?女群众及家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推动全社会共同关注?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

案例 1

?府勇于担当作为

温暖护航受教育权

马小某为学龄儿童， 其监护人

马某哈、 马某无正当理由， 未将马

小某按时送入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

育。 经当地政府认定， 马某哈、 马

某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 的规定， 并作出罚款

的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将马小某送

入学校就读。 马某哈、 马某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 后， 未在法定

期限内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 但拒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当地政府于 2019 年 3 月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准予强

制执行当地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 依法对马某哈行政拘留十五

日， 现已执行完毕， 马小某已入学

就读。

典型意义

本案中， 被执行人因受到 “读

书无用论” 的影响不履行对未成年

子女的教育义务， 当地政府勇于担

当作为， 教育、 民政、 妇联多项举

措开展控辍保学集中行动， 人民法

院依法采取了巡回就地开庭的方

式 ， 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 反复做其思想工作， 改变了被

执行人的错误认识。 通过此案件，

有力打击了侵害未成年人受教育权

的违法行为。

案例 2

?权登记应平等

依法调解止纷争

李某花、 朱某萍系妯娌关系，

李某花和朱某萍两家因土地承包经

营权分割产生矛盾， 2014 年土地

确权登记时， 李某萍将全部土地确

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 朱某花要求

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 并要求重新

确权登记。 2018 年 3 月经农村经

济经营服务站多次调解， 对双方进

行土地权益法律知识和相关政策的

讲解，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凭

订立的协议书办理了土地承包手续

和经营权证书。

典型意义

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

土地使用权， 维护农村妇女的合法

权益， 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

村社会稳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规定， 妇女与

男子对农村土地承包享有平等的权

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 侵

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 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案例 3

?部门联动维权

斩断伸向孩子的黑手

犯罪嫌疑人李某贵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刑满释放。 当晚， 李某

贵将年仅 5岁的马某某强行抱至某

草坪实施强奸， 致被害人马某某身

体两处重伤二级， 后期需经四次手

术缝合和治疗。 被害人母亲向青海

省妇联求助， 妇联高度重视， 责成

属地妇联牵头启动多部门维权联动

工作机制， 及时向公安机关、 检察

机关通报， 当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

组全力侦办， 检察机关监督立案并

提级管辖， 并提前介入侦查。

公安、 检察、 妇联联动维权，

及时帮助受害女童转院至青海省红

十字医院救治， 并组织干部职工为

马某某捐赠捐物， 建立“爱护小

草” 爱心账户， 承办检察官在当地

教育局支持下， 帮助解决马某某入

学的实际困难。 后经法院依法审

理， 判处被告人李某贵无期徒刑，

检察院联合控申部门共同为被害人

申请国家司法救助金， 2020 年 9

月已将当年救助款发放给被害人的

法定代理人。

典型意义

检察院加大对侵害未成年被害

人的惩处力度， 坚决斩断伸向未成

年人的黑手， 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害

人合法权益， 在办案中整合社会资

源， 公安、 检察、 妇联联动开启救

治绿色通道， 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

为被害人心理疏导， 推动未成年人

的司法保护和救助工作迈上新台

阶。

案例 4

法无可恕严惩欺凌

情理交融挽救少年

被告人朱某学、 朱某伟等 5 人

与被害人杨某某原系某学校初中在

校学生。 杨某某系班长， 5 被告人

因不服杨某某的管束， 与其素有矛

盾。 2013 年 12 月 24 日晚 9 时许，

被告人朱某学纠集朱某伟、 朱某

彦、 朱某寿、 朱某金共同预谋， 先

后对杨某某进行殴打， 致杨某某重

伤。 2014 年 6 月 12 日， 当地检察

院以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经开庭审理， 法院于 2015 年 3 月

一审判决，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

人朱某学有期徒刑三年， 朱某伟、

朱某寿、 朱某彦、 朱某金分别获有

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缓刑四年。 朱

某学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法院

此后采纳检察院的出庭意见， 对朱

某学二审改判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

五年。 在长达四年的跟踪帮教朱某

学过程中， 案件承办检察官为其在

精神和物质方面提供了多次帮助和

心理疏导， 2019 年 6 月朱某学以

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典型意义

校园欺凌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此案通过惩治犯罪行为， 让未成年

人深刻认识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危

害后果， 同时以惩治和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为着力点， 对涉罪未成年人

实行的 “教育 、 感化 、 挽救 ” 方

针 ， 在社会各界的协作配合下 ，

不仅依法保护了涉罪未成年人的

受教育权 ， 挽救了涉罪少年及其

家庭 ， 还在法治和德育有效结合

共同应对校园欺凌方面作了有益

的探索。

案例 5

?联组织倾情帮助

保护令及时护平安

谭某某和马某林系夫妻关系，

婚后马某林长期对谭某某实施殴

打、 谩骂等家庭暴力行为， 谭某某

顾虑孩子身心健康， 努力维护家庭

完整， 遂一直隐忍。 2019 年 5 月，

马某林再次为家庭琐事殴打谭某

某， 致使谭某某右胳膊骨折， 左侧

一根肋骨骨折。 当地妇联接到谭某

某求助后， 积极为谭某某提供维权

服务， 帮助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法院经审查认为谭某某的

申请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 规定的条件， 故依法为其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典型意义

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 反家

庭暴力是党委政府关注、 妇女群众

关心的依法治理工作， 法院、 妇联

切实落实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和保

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多项工作制度，

法院及时准确把握 “面临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 的审查标准， 迅速作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 彰显了司

法公正和法律权威。

案例 6

?疗残疾赔偿遭拒

法律援助终获赔偿

2019 年 7 月， ?某某无故被

陌生人巴某打伤， 经鉴定?某某为

左侧 6 根肋骨骨折， 构成轻伤一

级。 公安局于 2019 年 8 月 2 日立

案侦查， 巴某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

裂症， 无刑事责任能力， 公安局撤

销该案件。 ?某某为治疗外伤 （不

属合作医疗核报项）， 先后产生医

疗费用 10686.73元。

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某某

申请， 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将

巴某及其监护人作为共同被告， 以

侵犯生命、 健康权、 身体权为由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020 年 1 月

13 日， 法院判决被告方赔偿原告

?某某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各项

经济损失 90111.63元。

典型意义

本案的难点在于殴打常某某的

巴某无刑事责任能力， 无法对其提

起刑事诉讼， 故常某某另行应通过民

事诉讼主张其经济损失， 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确定赔偿范

围和具体数额。 本案尊重事实证据，

严格依据法律， 依法维护了妇女的合

法权益。

案例 7

?待养女枉人母

监护侵权应严惩

2020 年 3 月 26 日， 被害人包某

某遭其养母宋某丙的暴力殴打。 宋某

丙用竹条抽打被害人包某某全身， 用

脚踢踹被害人包某某腹部， 致使被害

人包某某结肠破裂， 头部、 面部等多

处软组织受伤， 舌软组织裂伤， 经司

法鉴定机构鉴定为重伤二级。 公安局

因被害人包某某住院治疗无法进行伤

情鉴定， 暂未立案， 检察院提前介入

侦查， 认为宋某丙的行为涉嫌犯罪。

2020 年 8 月 13 日， 公安局依法立案

侦查， 同年 10月 19 日犯罪嫌疑人宋

某丙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依法刑事拘

留， 10 月 23 日被批准逮捕， 12 月

23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例涉及未成年人立案监

督案件。 检察机关积极与公安机关衔

接， 在核实刑事犯罪证据的同时， 引

导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调取、 留存监护

人对包某某实施虐待的证据， 为审查

起诉奠定基础。 本案也是检察机关在

未成年人处于监护不能或监护不力

时， 主动担当、 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 切实维护未成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8

?罚斩断“咸猪手”

依法维护“她”权益

武某元是某单位职工。 自 2017

年起， 武某元多次在某小学放学期间

利用儿童防范心理弱、 好奇心强、 轻

信陌生人等特点， 引诱小学生到小区

楼道等公共场所进行猥亵。 2019 年 3

月 18 日， 某校小学生王某某及同学

四人遭武某元以打游戏为名引诱至某

小区楼道进行猥亵， 后被害人王某某

家长报警， 并向青海省妇联寻求帮

助， 青海省妇联责成属地市、 区妇联

及时向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通报， 并

认真落实信访舆情监测及个案处置主

动发声、 零报告、 日报告制度， 省、

市、 县妇联三级联动牵头公、 检、 法

等职能部门召开情况通报会正面回应

家长关切。 属地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

查， 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 2019 年 7

月， 当地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指

控被告人武某元犯猥亵儿童罪， 2019

年 8月， 法院认为被告人武某元的行

为构成猥亵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例因公共场所强制猥亵

儿童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件， 改变了

“咸猪手” 行为最多被定性为治安事

件予以行政拘留， 而得不到刑罚惩处

的公众印象。 本案的意义， 首先在于

展示国家严厉打击任何领域侵害妇女

儿童权益， 特别是女童权益的违法犯

罪行为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 其次

鼓励女性和女童监护人面对猥亵等违

法犯罪行为侵害时 ， 要勇敢发声制

止， 遭受侵害后应及时保留证据， 并

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 作证， 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来源： 青海日报）


